剑阁县2019年第四季度环境质量报告

一、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

2019年10月24日对剑阁县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进行了监测。监测结果表明：龙王潭饮用水水质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－2002）Ⅲ类标准；监测当月达标取水量13. 50万吨，无超标取水量。监测当月水质达标率为100%，无超标现象。本月水质与一季度及去年同期相比，无明显变化。统计情况见表1-1、表1-2、表1-3。
表1-1   2019年10月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结果
	所在地
	水源地断面
名称
	水源地
类型
	水质达标率（%）
	主要污染指标
	单独评价指标
超标项目

	
	
	
	2019年

10月
	2018年10月
	2019年9月
	
	

	剑阁县
	龙王潭饮用水
	地表水
	100
	100
	100
	无
	无

	注：1水质评价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。
2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为：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表1的基本项目（23项，化学需氧量除外）、表2的补充项目5项、表3的优选项目33项（5项）。
3单独评价指标为粪大肠菌群。


表1-2  2019年10月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评价结果

	水源地名称
	水源地监测当月取水量(万吨)
	超标水源地监测当月取水量(万吨)
	是否超标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
	龙王潭饮用水源
	13.50
	0
	否
	无


表1-3  2019年10月、2018年10月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比较表

	饮用水源地
	饮用水源
	规定水质类别

	
	2019年10月
	2018年10月
	

	龙王潭
	Ⅲ
	Ⅱ
	Ⅲ


二、县城区环境空气质量

按照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评价，2019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90天，优良天数达标比例为97.8%，其中优47天，良31天，轻度污染2天，优良天数同比上升2.4%。
2019年4季度县城区环境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较2018年同期相比：可吸入颗粒物（PM10）浓度为47.3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21.7%；细颗粒物（PM2.5）浓度为31.8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21.9%；二氧化氮(NO2)浓度:25.5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上升11.4%；二氧化硫（SO2）浓度为3.9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33.9%；臭氧（第90百分位值）浓度为70.9微克/立方米，同比下降9.0%；一氧化碳（第95百分位值）浓度为0.8毫克/立方米，同期相比下降11.1%。

三、地表水环境质量

剑阁县环境监测站于2019年11月对地表水控制断面水质进行了监测（地表水控制断面隔月监测）监测结果表明：石羊村（清江河）、大桥村（清江河）、金刚渡口（西河）三个监测点位均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标准。剑公村（闻溪河）水质为劣Ⅳ类。统计情况见表3-1、表3-2。

表3-1  2019年11月地表水控制断面水质评价结果

	监测点位名称
	时间
	是否超标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	规定水功能类别
	实测类别

	石羊村（清江河）
	11月
	否
	无
	Ⅲ
	Ⅲ

	大桥村（清江河）
	11月
	否
	无
	Ⅲ
	Ⅱ

	金刚渡口（西河）
	11月
	否
	无
	Ⅲ
	Ⅲ

	剑公村（闻溪河）
	11月
	是
	氨氮，超标0.48倍
	Ⅲ
	Ⅳ


表3-2    2019年11月地表水断面水质状况与去年同期比较情况表

	监测点位
	规定类别
	监测时间

	
	
	2019年11月
	2018年11月
	2019年9月

	石羊村（清江河）
	Ⅲ
	Ⅲ
	Ⅲ
	Ⅲ

	大桥村（清江河）
	Ⅲ
	Ⅱ
	Ⅲ
	Ⅱ

	金刚渡口（西河）
	Ⅲ
	Ⅱ
	Ⅱ
	Ⅲ

	剑公村（闻溪河）
	Ⅲ
	Ⅳ
	Ⅲ
	劣Ⅴ类


四、生态补偿断面水质监测

剑阁县环境监测站于2019年11月对金银渡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进行了监测，于10月、12月对红岩断面水质进行了监测。监测结果表明：金银渡断面以及红岩断面总磷、氨氮、高锰酸盐指数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类水质标准。本月水质与上次水质监测，无明显变化。统计情况见表4-1、表4-2、表4-3，4-4。
表4-1   2019年第四季度生态补偿断面水质监测结果
	监测点位
名称
	达标率（%）
	主要污染指标
	单独评价指标
超标项目

	
	2019年10月
	2019年12月
	
	

	红岩断面
	100
	100
	无
	-

	金银渡断面
	2019年11月
	无
	-

	
	100
	
	

	注：1水质评价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Ⅱ类标准。

2监测项目为总磷、高锰酸盐指数、氨氮。


表4-2  2019年第四季度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评价结果

	监测点位名称
	是否超标
	超标项目及超标倍数
	规定水功能类别
	实测类别

	金银渡
	否
	无
	Ⅱ
	Ⅰ

	红岩断面
	否
	无
	Ⅱ
	Ⅰ


表4-3 金银渡生态补偿断面水质环比状况比较表

	监测点位
	规定类别
	监测时间

	
	
	2019年11月
	2019年9月
	2018年11月

	金银渡断面
	Ⅱ
	Ⅰ
	Ⅰ
	Ⅰ


表4-4  红岩生态补偿断面水质环比状况比较表

	监测点位
	规定类别
	监测时间

	
	
	2019年10月
	2018年10月
	2019年12月
	2018年12月

	红岩断面
	Ⅱ
	Ⅰ
	Ⅱ
	Ⅰ
	Ⅰ


五、功能区噪声监测

剑阁县环境监测站于2019年10月对县城区五个功能区噪声进行了监测。监测结果表明：1#宝龙山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1类标准、2#怡品景苑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2类标准、3#剑门人家公租房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3类标准、4#环保局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4a类标准、5#沙溪坝火车站昼、夜间等效声级符合4b类标准。统计情况见表5-1、表5-2、表5-3。
表5-1   2019年10月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
	监测点位
名称
	达标率（%）

	
	2019年10月

	1#宝龙山
	100

	2#怡品景苑
	100

	3#剑门人家公租房
	100

	4#环保局
	100

	5#沙溪坝火车站
	100

	注：1噪声质量评价执行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。

2噪声监测项目为等效连续A声级。


表5-2  2019年10月功能区噪声评价结果

	监测点位名称
	是否超标
	规定功能类别
	实测类别

	1#宝龙山
	否
	1
	1

	2#怡品景苑
	否
	2
	2

	3#剑门人家公租房
	否
	3
	3

	4#环保局
	否
	4a
	4a

	5#沙溪坝火车站
	否
	4b
	4b


表5-3  2019年10月、2018年10月功能区噪声状况比较表

	监测点位名称
	规定类别
	监测时间

	
	
	2019年4月
	2018年4月

	1#宝龙山
	1
	1
	1

	2#怡品景苑
	2
	2
	2

	3#剑门人家公租房
	3
	3
	3

	4#环保局
	4a
	4a
	4a

	5#沙溪坝火车站
	4b
	4b
	4b


